標題:安心即時上工計畫職缺申請規定
1、 本計畫職缺為遇缺不補，進用人員完成加保且當日有上工事實，該職缺就不能再錄取其他人，如單位仍有用人需求，須向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勞資科提出新申請。
2、 110年度職缺總數額不變，故欲新申請職缺之單位須待其他用人單位歸還後，才能分配到職缺，職缺分配會依目前在職數、剩餘餘額及單位配合度(如核銷資料是否缺件、時限內有無完成面試事宜並回傳等)進行調整。
3、 截至110年9月，仍有部分學校單位核銷資料尚未補齊，遲交或缺件會影響今年度職缺分配或明年度職缺申請，請盡速繳交核銷資料!
4、 職缺申請辦法如下
1.於本計畫共用雲端內-編號5用人需求登記--單位登記區資料夾上傳「安心即時上工計畫_公部門用人工作機會申請表」編輯檔。
2.檔名請依此格式「用人單位-OO 年 OO 月 OO 日」填寫，如「社會處-109 年 12 月 25 日」。
3.並函文檢附「安心即時上工計畫_公部門用人工作機會申請表」核章版至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勞資科。
4.新用人單位請直接函文並檢附「安心即時上工計畫_公部門用人工作機會申請表」至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勞資科。
· 填表注意事項  
1.安心即時上工計畫_公部門用人工作機會申 請表需由單位首長決行 
2.人員基本條件不可涉及就業歧視，如:身體健康、要求性別及需要役畢等。
3.各用人單位計算身心障礙定額進用比例應包含本計畫進用人員。
3.工作時間請記得填上工作星期，並以4小時為區間，每日最多上工8小時工作內容請詳細填寫。
四、111年度職缺預計於年底函文統計，近期有用人需求或尚未排序到職缺之用人單位，建議屆時統一提出申請，110年職缺尚未補實完畢之用人單位，請完成職缺進用後，再提出111年度職缺申請。
五、本計畫相關問題，歡迎來電(03-8225377)至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勞資科詢問職缺相關事宜請洽巫小姐、用人費匯款事宜請洽曾小姐及學校單位核銷資料請洽鄧先生。
六、檢附核銷資料缺件單位名冊、本計畫規定、用人單位注意事項及安心即時上工計畫_公部門用人工作機會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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